


2025年中央农业相关专项转移支付
项目实施方案

专项名称：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
工作任务名称：高素质农民培育
项目名称：启东市2025年中央财政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
承担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
主管部门：启东市农业农村局（盖章）启东市财政局（盖章）
填报时间：2025年10月16日


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制


根据省财政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《关于下达2025年第二批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预算资金的通知》（苏财农〔2025〕73号、苏农计〔2025〕30号）的文件精神，按照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《关于印发江苏省2025年中央财政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苏农办科〔2025〕2号）的文件要求，结合启东实际，制订本方案。
一、实施范围
启东市2025年度中央财政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培育对象面向本市14个镇（区）的农业从业人员。
二、实施内容
1、目标任务：全市培育高素质农民290人，包括“新农匠”90人，“新农创”120人，“新农商”40人，“新农服”40人。
2、培育对象：正在从事或有意愿从事农业农村领域生产、经营、服务的农民和返乡人员，主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和乡村振兴骨干人员。
3、培训方式：根据我市的产业特点和学员实际需求，分阶段以集中学习（包括线上、线下）、实践教学、现场观摩、跟踪指导等多种形式开展。培训总天数原则上不少于5天，总学时不少于40学时，其中线上学习不超过6个学时。1学时为45分钟，每天不超过8个学时。在集中学习、实践教学和交流观摩全部完成后对学员开展跟踪服务，跟踪服务次数不少于2次，每次跟踪服务人数不少于培训总人数30%，不计入总学时。
三、经费预算
1、资金来源。本项目总投资资金110.2万元，其中：中央财政补助资金110.2万元。
2、明细预算。
本项目资金用于需求调查、课堂教学（含线上线下）、实践教学、交流观摩、跟踪服务、总结评价、验收费用、实训基地场地耗材及实训教师劳务费。不得列支招投标费、审计费、第三方评估费等“三公”经费，不得向培育对象发放补助。跟踪服务费测算标准为300元/学员/次。
	实施内容
	资金来源（万元）

	
	合计
	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	省级财政补助资金
	市县财政补助资金
	实施单位自筹资金

	合  计
	110.2
	110.2
	
	
	

	一、培训教材资料费
	6.4
	6.4
	
	
	

	1、培训教材、学员手册、学习资料、学习用品（笔记本、中性笔、材料包）、结业证书等
	6.4
	6.4
	
	
	

	二、授课教师费用
	10.7
	10.7
	
	
	

	2、讲课费
	8
	8
	
	
	

	3、往返交通费
	1.7
	1.7
	
	
	

	4、食宿费
	1
	1
	
	
	

	三、学员培训费用
	83.25
	83.25
	
	
	

	5、集中线下学习
	餐费
	6.5
	6.5
	
	
	

	
	住宿费
	11.5
	11.5
	
	
	

	
	场租费
	5.25
	5.25
	
	
	

	6、线上学习在线服务费
	2
	2
	
	
	

	7、实践教学、现场观摩、能力拓展（4天）相关费用
	58
	58
	
	
	

	四、跟踪指导费
	6
	6
	
	
	

	8、跟踪指导费（300元/人/次）
	6
	6
	
	
	

	五、项目推进相关费用
	3
	3
	
	
	

	9、项目会议培训、需求调研、项目验收等
	1.5
	1.5
	
	
	

	10、学员保险、培训横幅、矿泉水、医疗急救包、台帐资料装订、“一报一刊”征订等其他与培训相关费用
	1.5
	1.5
	
	
	

	六、其他
	0.85
	0.85
	
	
	

	11、其他与培训有关且不可预见的费用
	0.85
	0.85
	
	
	


四、实施进度
本项目实施期限为16个月，时间自2025年9月起至2026年12月止，实施进度安排如下：
1、项目筹备。2025年9月-11月。开展前期论证与摸底调研，遴选培育对象，制定项目实施方案。
2、项目实施。2025年12月-2026年8月。进行集中培训，包括线下线上学习、实践教学、现场观摩、能力拓展等，并对部分参训学员进行跟踪指导。
3、项目总结。2026年9月-2026年12月。形成培训总结报告，整理培训台帐资料，对本项目进行验收审计。
五、绩效目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（具体指标名称）
	指标值
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高素质农民培育人数
	290

	满意度指标
	满意度指标
	参训学员满意度
	≥90%


六、组织管理
1、项目组成员
	序号
	姓名
	工作单位
	职务/职称

	1
	吴幸民
	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
	主任/农艺师

	2
	沈海健
	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干校
	校长/高级农艺师

	3
	薛  捷
	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干校
	高级农艺师

	4
	陆  飞
	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干校
	助理农艺师

	5
	徐  立
	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
	助理农艺师

	6
	王  方
	汇龙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
	农艺师

	7
	陈永娟
	惠萍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
	农艺师

	8
	秦秋霞
	东海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
	农艺师

	9
	袁赛丹
	寅阳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
	农艺师

	10
	杨  敏
	南阳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
	农艺师

	11
	陆彦伶
	近海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
	办事员

	12
	卢  玉
	海复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
	农艺师

	13
	刘  剑
	合作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
	农艺师

	14
	张  唯
	北新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
	农艺师

	15
	杨  柳
	王鲍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
	主任/农艺师

	16
	邵金凤
	吕四港镇农村工作办公室
	主任/畜牧师

	17
	林  丽
	启隆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
	农艺师

	18
	曹郁王
	圆陀角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
	技术员



2、项目组联系人
	姓名
	工作单位
	职务/职称

	沈海健
	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干校
	校长/高级农艺师



[bookmark: _GoBack]3、管理责任人
	姓名
	工作单位
	职务/职称

	沈  波
	启东市农业农村局
	局长

	倪玮蔚
	启东市农业农村局
	副局长




附件：启东市2025年中央财政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资金使用计划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:
启东市2025年中央财政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
资金使用计划

启东市2025年中央财政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计划培训高素质农民290人，项目资金110.2万元。
根据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《关于印发江苏省2025年中央财政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的文件精神，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主要用于需求调查、课堂教学（含线上线下）、实践教学、交流观摩、跟踪服务、总结评价、验收费用、实训基地场地耗材及实训教师劳务费等。
一、培训教材资料费（6.4万元）
1、购置部省推荐教材、自编教材、学员手册、学习资料、结业证书及学习用品（笔记本、中性笔、材料包）等，计64000元。
二、教师讲课、交通及食宿费（10.7万元）
2、教师讲课费：根据培训要求和课程设置，每期培训班计划邀请教师6人左右，计划开展7期培训班，计80000元。
3、外请教师往返交通费：外请教师自行来启的，交通费则是南通市外至省内的专家教授600元/次，启东市外至南通市范围内专家教授400元/次，计17000元。
4、教师、工作人员食宿费：计10000元。
三、学员培训费用（83.25万元）
5、集中线下学习（2天）：餐费65000元（50元/人/餐），住宿费115000元（≦180元/人/晚，含早餐），场租费52500元（≦2500元/半天），计232500元。集中学习场所（含会议室、食宿）通过政府采购方式确定。
6、线上学习在线服务费：利用云上智农APP开展线上学习，每人不超过6学时，每学时15元，计20000元。
7、实践教学、现场观摩、能力拓展等课程（4天）通过政府采购方式委托一家培训机构组织实施，相关费用包括：食宿费、交通费、实训基地场租及耗材费、实训教师劳务费、现场观摩讲解费等，计580000元。
四、跟踪指导费（6万元）
8、跟踪指导费：由行业专家、高校老师、农技人员及“土专家”等组成跟踪指导师资团队，对学员跟踪指导两次，每次不少于总人数的30%。跟踪指导费测算标准为300元/人/次，包括跟踪指导老师的劳务费、食宿费、交通费等，计60000元。
五、项目推进相关费用（3万元）
9、项目会议培训、需求调研、项目验收等与培训相关费用，计15000元。
10、学员培训期间人身意外保险、培训横幅、矿泉水、医疗急救包、“一报一刊”征订等其他与培训相关费用，计15000元。
六、其他支出（0.85万元）
11、主要用于其他与培训有关且不可预见的费用8500元。
合计：110.2万元。
注：以上资金预算总经费固定不变，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进行调剂。


